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

德恒０１Ｆ２０２１１７８９－０１号

致：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证券”）的委托，作为中信证券主承销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华
大九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１４４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２０２１］２１号）（以下简称“《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
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２１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１〕９１９号）（以下简称 “《实施细
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在对
发行人及战略投资者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充分核查验证的基础上，独立、客观、公正地出具本法律意见，
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及本所律师特别声明如下：
１． 本法律意见仅依据相关各方向本所提供的全部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扫描文件及相关人员

的证言出具。本所律师已得到相关各方主体的保证，其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
全部材料或证言，该等材料或证言均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有关副
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该等文件中的签字和印章均真实有效。

２． 本所律师仅就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相关事实发表法律意见， 并不对有关会
计、审计、资产评估、专业技术、商业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任何意见。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
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相关方出具的证明文件及证言。

３． 本法律意见描述或引用法律问题时涉及的事实、信息和数据是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相关方提
供给本所律师的受限于前述规定的有效的事实和数据。 本所律师并不调查和认证文件所包含任何事实
性陈述和保证的真实性及准确性。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申请文件一起上报。本所同意主承销商引用本法
律意见的内容，但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本法律意见仅供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
一、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及配售数量
（一）战略配售方案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并经核查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之间签署的认购协议，拟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

略配售的投资者分别为：

序号 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型
拟缴款金额上

限（万元）
拟认购股份上

限（万股）

１ 中芯晶圆股权投资（宁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芯晶圆宁波 ”）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
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

４，０００ １３３

２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韦尔股份”） ６，０００ ２００

３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普冉股份”） ２，２５０ ６０

４ 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
金投”）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２８０

５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诚通金控”） ２，０００ ５０

６ 联通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联通创投”） １０，０００ ５０

７ 中船资本控股（天津 ）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船资本”） ５，０００ ５０

８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中保投基金”）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
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

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３，０００ ５０

９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混改基金 ”） ３，０００ ５０

１０ 浙江制造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
下简称“浙江制造基金 ”） ５，０００ ５０

１１ 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产业投资基金 ”） ９，９００ ５０

１２ 国开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国开制造业基金”） ３，５２５ ５０

１３
中信证券华大九天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华大

九天员工资管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３２，５５０ １，０８５

１４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
投资”）（或有）

保荐机构跟投子公司 －－ ５４２．９４１７

注：上表中“拟缴款金额上限”为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上限。 战略投资者最
终获配的股数不超过其《认购协议》中约定的股数上限。 战略投资者同意发行人以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进行配售，配售股
数按以下公式计算结果向下取整精确至股，配售股数＝战略投资者获配的申购款项金额 ／ 发行价格。

注２：在Ｔ－２日确定发行价格后，如最终中证投资参与跟投，则根据《实施细则》优先满足中证投资跟投的认购股份 ，剩
余股数再按照其余战略投资者拟认购股份上限对应的比例分配给其余战略投资者， 分配后的余股给华大九天员工资管
计划 。 如最终中证投资不参与跟投，中证投资初始跟投股数将优先满足其余战略投资者的认购需求，如其余战略投资者
缴款金额及认购股数上限确定的拟认购股数之和未达到本次发行规模的３０％，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按照战
略投资者的实际缴款金额除以发行价格后确定各战略投资者的最终获配股数（向下取整）。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
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
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
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证投资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中证投资跟投数量
预计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０％。

发行人发行前总股本４３４，３５３，４１４股，本次拟申请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１０８，５８８，３５４股，发
行后总股本为５４２，９４１，７６８股，发行股份占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２０．００％。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
新股，不进行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３，２５７．６５０６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

战略投资者数量不超过３５名， 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３０．００％，其中，中证投资（或有）参与战略配售拟认购不超过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５．００％；专项资管计划获
配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１０．００％，符合《特别规定》第十四条、第十八条及《实施
细则》第二十九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具体比例和金额将在Ｔ－２日确定发行价格后最终确定。

（二）战略配售投资者的情况
１． 中芯晶圆宁波
（１）基本情况
经核查中芯晶圆宁波提供的《营业执照》等文件并经本所经办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查询，中芯晶圆宁波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中芯晶圆股权投资（宁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３０２０６ＭＡ２ＡＨＡＥ８４Ｅ
法定代表人 高永岗

注册资本 ４０亿元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８日至２０３３年２月２７日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８８号１幢４０１室Ｂ区Ｄ０６５２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 、融资担保、代
客理财 、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２）股权结构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中芯晶圆宁波股权结构如下：

中芯晶圆宁波系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简称“中芯国际”）全资子公司。 中芯国际是Ａ＋Ｈ
股上市公司（０９１８．ＨＫ ／ ６８８９８１．ＳＨ），根据上市公司公告信息并经核查，截至２０２２年３月３１日，中芯国际前
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１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４，４８５，２９５，５９１ ５６．７３

２ 大唐控股（香港 ）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８５２，５２２，５９５ １０．７８

３ 鑫芯（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６１７，２１４，８０４ ７．８１

４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１２７，４５８，１２０ １．６１

５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７２，４７０，８５５ ０．９２

６ ＧＩＣ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７０，９３９，２８７ ０．９０

７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证科创板５０成份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４５，０９０，８３５ ０．５７

８ 青岛聚源芯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３９，４８８，２０５ ０．５０

９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６，４１６，６０５ ０．４６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３２，２２７，９９３ ０．４１

根据中芯晶圆宁波的股权结构 ，中芯晶圆股权投资 （上海 ）有限公司持有中芯晶圆宁波１００％的股
份，为中芯晶圆宁波的控股股东。 中芯国际间接持有中芯晶圆宁波１００％股权 ，经查询中芯国际公告信
息，中芯国际无实际控制人，中芯晶圆宁波亦无实际控制人。

（３）战略配售主体资格
中芯国际间接享有中芯晶圆宁波１００％的权益。 中芯国际总部位于上海 ，分别在上海 、北京、深圳和

天津等地建有生产基地。晶圆制造企业对ＥＤＡ生态建设具有战略意义。中芯国际作为世界领先的集成电
路晶圆代工企业之一，双方存在多年的技术、业务的往来与合作。

根据发行人与中芯晶圆宁波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发行人作为国产ＥＤＡ的龙头企业，拟将中芯国际纳入ＥＤＡ领域的战略合作伙伴。
２）中芯国际作为全球领先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企业，中芯晶圆宁波将促使中芯国际将发行人纳入

战略合作伙伴，并积极推动发行人与双方共同客户的合作，以支持发行人发展。
３）中芯晶圆宁波将积极推动中芯国际与发行人共同建立ＥＤＡ国产化合作机制，共建国产ＥＤＡ生态。
４）发行人与中芯国际可建立例常的高层互动机制和技术专家交流机制 ，共同讨论和修正战略合作

方式及技术合作方向，定期交流合作项目进展和沟通软件需求。
中芯国际是世界领先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企业之一，为全球第五大、中国第一大半导体晶圆生产公

司，也是中国大陆技术最先进、规模最大、配套服务最完善、跨国经营的专业晶圆代工企业，主要为客户
提供０．３５微米至１４纳米多种技术节点、不同工艺平台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及配套服务。

根据中芯国际公告的２０２１年年度报告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中芯国际总资产为２，２９９．３３亿元 ，
所有者权益１，６１９．７５亿元 ，２０２１年度营业收入３５６．３１亿元 ，净利润１１２．０３亿元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５４６．４３亿元 。根据中芯国际公告的２０２２年第一季度报告 ，截至２０２２年３月３１日 ，中芯国际总资产为
２，３８１．０６亿元，所有者权益为１，６７２．９１亿元，２０２２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为１１８．５４亿元，净利润为３６．１９亿元，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为３８７．７５亿元。 因此，中芯国际系大型企业。 中芯晶圆宁波为中芯国际间接
持股１００％的下属企业，系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

根据《实施细则》第三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该战略投资者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符合
《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

（４）关联关系
根据中芯晶圆宁波出具的说明函并经核查， 中芯晶圆宁波与发行人、 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５）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经核查中芯晶圆宁波２０２１年度审计报告及２０２２年３月的财务报表，中芯晶圆宁波的流动资金足以覆

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上限。 同时，根据中芯晶圆宁波出具的承诺，其用于参与本次
发行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６）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中芯晶圆宁波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

限售期届满后， 中芯晶圆宁波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
关规定。

（７）参与科创板和创业板战略配售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中芯晶圆宁波曾参与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６８８１０６）、恒玄科技（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６８８６０８）、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６８８７９８）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之战略配售。

２． 韦尔股份
（１）基本情况
经核查韦尔股份提供的《营业执照》等文件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韦

尔股份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１００００６６２４４４６８Ｘ３
法定代表人 王崧

注册资本 ８６，３５７．６５９８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５日至２０５７年５月１４日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龙东大道３０００号１幢Ｃ楼７层

经营范围
集成电路、计算机软硬件的设计、开发、销售，商务信息咨询，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自有房屋租赁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２）股权结构
韦尔股份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６０３５０１）。 根据上市公司公告的２０２２年一季度报

告，截至２０２２年３月３１日，韦尔股份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１ 虞仁荣 境内自然人 ２６５，５３５，０００ ３０．２８
２ 绍兴市韦豪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８０，８３９，００９ ９．２２
３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７２，４５９，０３８ ８．２６
４ 青岛融通民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３，２２７，３６４ ２．６５
５ 嘉兴华清龙芯豪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４，８２６，１２９ １．６９
６ 嘉兴华清银杏豪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３，４４６，７１８ １．５３
７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２，２５６，５６１ １．４０
８ 上海唐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８，９８７，１１４ １．０２

９ 元禾璞华同芯 （苏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肥元禾华创中合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８，９５０，４６０ １．０２

１０ Ｓｅａｇｕｌ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Ａ３）， ＬＬＣ 境外法人 ８，４８９，７１１ ０．９７

根据韦尔股份的公告信息，韦尔股份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虞仁荣。
（３）战略配售主体资格
韦尔股份作为全球排名前列的中国半导体设计公司，双方存在多年的技术、业务的往来与合作。
根据韦尔股份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合作内容如下：
１）发行人作为国产ＥＤＡ的龙头企业，拟将韦尔股份纳入ＥＤＡ领域的战略合作伙伴。发行人向韦尔股

份提供适用于韦尔股份业务需求的产品和技术，并在已有技术基础上针对韦尔股份特殊功能需求，提供
高优先级的软件服务和相关技术支持，以支持韦尔股份发展。

２）韦尔股份作为我国集成电路设计产业的龙头企业，拟将发行人纳入战略供应商。韦尔股份结合公
司业务及技术发展趋势向发行人提供ＥＤＡ相关产品及技术需求，协助发行人对相关产品及技术打磨、验
证，并对满足韦尔股份需求的产品进行采购，以支持发行人发展。

３）韦尔股份优先采购发行人的产品和技术服务：ａ、韦尔股份对已釆购的发行人产品及相关服务加
大增购力度；ｂ、对发行人已有但未釆购的产品和技术进行验证，对基本满足韦尔股份设计使用需求的产
品进行采购；ｃ、对未成熟的产品协助发行人进行打磨和技术升级，达到使用水平后进行釆购。

４）韦尔股份协助发行人与韦尔股份合作伙伴包括晶圆制造厂 、封测厂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打造
ＥＤＡ产业生态。

５）双方建立例常的髙层互动机制和技术专家交流机制 ，共同讨论和修正战略合作方式及技术合作
方向，定期交流合作项目进展和沟通软件需求。

韦尔股份主要从事半导体产品设计和分销业务， 是全球排名前列的中国半导体设计公司，２０１７年５
月４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 其半导体分立器件和电源管理ＩＣ在细分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子
公司北京豪威科技有限公司是全球前三大ＣＭＯＳ图像传感器供应商之一。 韦尔股份是全球知名的提供
先进数字成像解决方案的芯片设计公司，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和工业应用领域。 同时，韦尔股
份是国内主要半导体产品分销商之一，具有成熟的技术支持团队、完善的供应链管理体系及良好的客户
关系。

根据韦尔股份公告的２０２１年年度报告，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韦尔股份总资产为３２０．８０亿元 ，所有者
权益１６３．０４亿元 ，２０２１年度营业收入２４１．０４亿元 ，净利润４５．４６亿元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７６．３０亿
元。根据韦尔股份公告的２０２２年第一季度报告，截至２０２２年３月３１日，韦尔股份总资产为３２３．０１亿元，所有
者权益１７２．０５亿元，２０２２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５５．３８亿元， 净利润８．８９亿元，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５９．６５亿元。 因此，韦尔股份属于大型企业。

根据《实施细则》第三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该战略投资者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符合
《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

（４）关联关系
根据韦尔股份出具的说明函并经核查，韦尔股份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之专项核查报告

由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担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大九天”、“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２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核通
过，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４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８５１号文同
意注册。

根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注册办法》”）、《创业板首次公开
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以下简称“《特别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自律规则等文件，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针对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资格进行核查，出
具如下专项核查报告。

一、战略投资者基本情况
（一）战略配售数量
本次发行前 ，公司总股本为４３，４３５．３４１４万股 。 本次公开发行１０，８５８．８３５４万股普通股 ，占公司发

行后总股本的比例约为２０％，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不涉及老股转让 。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５４，２９４．１７６８万股。

本次发行的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３，２５７．６５０６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３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根据回拨机制规定的原则进行回拨。

（二）战略配售对象
本次发行中， 战略投资者的选择系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 主要包括以下几

类：
１、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２、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３、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４、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如有）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

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三）战略配售规模
具体比例和金额将在Ｔ－２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定。
１、除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如有）外，拟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单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全称 简称 投资者类型
拟缴款金额
上限（万元）

拟认购股份
上限（万股）

１ 中芯晶圆股权投资（宁波）有限公司 中芯晶圆宁波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
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４，０００．００ １３３
２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韦尔股份 ６，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３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普冉股份 ２，２５０．００ ６０
４ 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 中电金投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８０
５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诚通金控 ２，０００．００ ５０
６ 联通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联通创投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
７ 中船资本控股（天津 ）有限公司 中船资本 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
８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中保投基金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
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
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或其下属企业

３，０００．００ ５０

９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
公司

混改基金 ３，０００．００ ５０

１０ 浙江制造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浙江制造基金 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
１１ 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产业投资基金 ９，９００．００ ５０
１２ 国开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 （有限合伙） 国开制造业基金 ３，５２５．００ ５０

１３ 中信证券华大九天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华大九天员工资
管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３２，５５０．００ １，０８５

注１：上表中“拟缴款金额上限”和“拟认购股份上限（万股）”为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 》中约定的认购
金额上限及认购股份上限。 战略投资者同意发行人以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进行配售，配售股数按以下公式计算结果向下
取整精确至股，配售股数＝战略投资者获配的申购款项金额 ／ 发行价格。

注２：在Ｔ－２日确定发行价格后，如最终中证投资参与跟投，则根据《实施细则》优先满足中证投资跟投的认购股份 ，剩
余股数再按照其余战略投资者拟认购股份上限对应的比例分配给其余战略投资者， 分配后的余股给华大九天员工资管
计划 。 如最终中证投资不参与跟投，中证投资初始跟投股数将优先满足其余战略投资者的认购需求，如其余战略投资者
缴款金额及认购股数上限确定的拟认购股数之和未达到本次发行规模的３０％，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按照战
略投资者的实际缴款金额除以发行价格后计算出的股数（向下取整）和各战略投资者的认购股数上限孰低值确定各战略
投资者的最终获配股数。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
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数量预计不超过本次发行
数量的５．００％，跟投机构为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２、本次共有１３名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如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参与跟投，则共有１４名投资者），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３，２５７．６５０６万股（认购股票数量上限）。 符合《实施细则》中对本次发行战略投
资者应不超过３５名，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３０％的要求。

（四）配售条件
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核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

签署认购协议，不参加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承诺按照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认
购其承诺认购的股票数量。

（五）限售期限
华大九天员工资管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１２个月；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机构（如本次发行价格

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 、
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
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中证投资，其获配股票限售期为２４个月；其他战略投资者中，中电金投承
诺获配股票限售期为３６个月，剩余战略投资者承诺获配股票限售期为１２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对象的合规性
（一）中芯晶圆股权投资（宁波）有限公司
１、基本情况
经核查中芯晶圆股权投资（宁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芯晶圆宁波”）提供的《营业执照》等文件并

经查询，中芯晶圆宁波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中芯晶圆股权投资（宁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３０２０６ＭＡ２ＡＨＡＥ８４Ｅ
法定代表人 高永岗

注册资本 ４０亿元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８日至２０３３年２月２７日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８８号１幢４０１室Ｂ区Ｄ０６５２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 、融资担保、代
客理财 、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２、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中芯晶圆宁波提供的股权结构图并经核查，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 中芯晶圆宁波的股权结构如

下：

中芯晶圆宁波系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简称“中芯国际 ”）全资子公司 。 根据中芯国际
（６８８９８１．ＳＨ）公告的２０２２年一季度报告，截至２０２２年３月３１日，中芯国际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１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未知 ４，４８５，２９５，５９１ ５６．７３

２ 大唐控股（香港 ）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８５２，５２２，５９５ １０．７８

３ 鑫芯（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６１７，２１４，８０４ ７．８１

４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１２７，４５８，１２０ １．６１

５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７２，４７０，８５５ ０．９２

６ ＧＩＣ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７０，９３９，２８７ ０．９０

７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证科创板５０成份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４５，０９０，８３５ ０．５７

８ 青岛聚源芯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３９，４８８，２０５ ０．５０

９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６，４１６，６０５ ０．４６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３２，２２７，９９３ ０．４１

根据中芯晶圆宁波的股权结构 ，中芯晶圆股权投资 （上海 ）有限公司持有中芯晶圆宁波１００％的股
份，为中芯晶圆宁波的控股股东。 中芯国际间接持有中芯晶圆宁波１００％股权 ，经查询中芯国际公告信
息，中芯国际无实际控制人，中芯晶圆宁波亦无实际控制人。

３、战略配售主体资格
中芯晶圆宁波最终出资人为Ａ＋Ｈ股上市公司中芯国际，中芯国际间接享有中芯晶圆宁波１００％的权

益。 中芯国际总部位于上海，分别在上海、北京、深圳和天津等地建有生产基地。
晶圆制造企业对ＥＤＡ生态建设具有战略意义。 中芯国际作为世界领先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企业之

一，双方存在多年的技术、业务的往来与合作。
根据发行人和中芯晶圆宁波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合作内容如下：
１）发行人作为国产ＥＤＡ的龙头企业，拟将中芯国际纳入ＥＤＡ领域的战略合作伙伴。
２）中芯国际作为全球领先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企业，中芯晶圆宁波将促使中芯国际将发行人纳入

战略合作伙伴，并积极推动发行人与双方共同客户的合作，以支持发行人发展。
３）中芯晶圆宁波将积极推动中芯国际与发行人共同建立ＥＤＡ国产化合作机制，共建国产ＥＤＡ生态。
４）发行人与中芯国际可建立例常的高层互动机制和技术专家交流机制 ，共同讨论和修正战略合作

方式及技术合作方向，定期交流合作项目进展和沟通软件需求。
中芯国际是世界领先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企业之一，为全球第五大、中国第一大半导体晶圆生产公

司，也是中国大陆技术最先进、规模最大、配套服务最完善、跨国经营的专业晶圆代工企业，主要为客户
提供０．３５微米至１４纳米多种技术节点、不同工艺平台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及配套服务。

根据中芯国际公告的２０２１年年度报告，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中芯国际总资产为２，２９９．３３亿元 ，所有
者权益１，６１９．７５亿元 ，２０２１年度营业收入３５６．３１亿元 ， 净利润１１２．０３亿元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５４６．４３亿元。 根据中芯国际公告的２０２２年第一季度报告，截至２０２２年３月３１日，中芯国际总资产为２，３８１．０６
亿元，所有者权益为１，６７２．９１亿元 ，２０２２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为１１８．５４亿元 ，净利润为３６．１９亿元 ，期末现
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为３８７．７５亿元。 因此， 中芯国际系大型企业。 中芯晶圆宁波为中芯国际间接持股
１００％的下属企业，系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

综上所述，中芯晶圆宁波符合创业板股票发行规范委“关于进一步保障创业板规范发行的倡议”中
提出的审慎选择优质龙头企业参与战略配售的要求。根据《实施细则》第三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
该投资者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
与发行人首次公开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一）项规定。

４、关联关系
根据中芯晶圆宁波出具的说明函并经核查， 中芯晶圆宁波与发行人、 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５、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经核查中芯晶圆宁波２０２１年度审计报告及２０２２年３月的财务报表，中芯晶圆宁波的流动资金足以覆

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上限。 同时，根据中芯晶圆宁波出具的承诺，其用于参与本次
发行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６、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中芯晶圆宁波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

限售期届满后， 中芯晶圆宁波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
关规定。

７、参与科创板和创业板战略配售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中芯晶圆宁波曾参与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６８８１０６）、恒玄科技（上海 ）股

份有限公司（６８８６０８）、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６８８７９８）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
战略配售。

（二）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１、基本情况
经核查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韦尔股份”）提供的《营业执照》等文件并经查询，

韦尔股份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１００００６６２４４４６８Ｘ３

法定代表人 王崧

注册资本 ８６，３５７．６５９８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５日至２０５７年５月１４日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龙东大道３０００号１幢Ｃ楼７层

经营范围
集成电路、计算机软硬件的设计、开发、销售，商务信息咨询，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自有房屋租赁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２、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韦尔股份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６０３５０１）。 根据韦尔股份公告的２０２２年一季度报
告，截至２０２２年３月３１日，韦尔股份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１ 虞仁荣 境内自然人 ２６５，５３５，０００ ３０．２８
２ 绍兴市韦豪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８０，８３９，００９ ９．２２
３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７２，４５９，０３８ ８．２６
４ 青岛融通民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３，２２７，３６４ ２．６５
５ 嘉兴华清龙芯豪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４，８２６，１２９ １．６９
６ 嘉兴华清银杏豪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３，４４６，７１８ １．５３

７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安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２，２５６，５６１ １．４０

８ 上海唐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８，９８７，１１４ １．０２

９ 元禾璞华同芯 （苏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肥元禾
华创中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８，９５０，４６０ １．０２

１０ Ｓｅａｇｕｌ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Ａ３）， ＬＬＣ 境外法人 ８，４８９，７１１ ０．９７
根据韦尔股份的公告信息，韦尔股份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虞仁荣。
３、战略配售主体资格
韦尔股份作为全球排名前列的中国半导体设计公司，双方存在多年的技术、业务的往来与合作。
根据韦尔股份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合作内容如下：
（１）发行人作为国产ＥＤＡ的龙头企业，拟将韦尔股份纳入ＥＤＡ领域的战略合作伙伴。 发行人向韦尔

股份提供适用于韦尔股份业务需求的产品和技术，并在已有技术基础上针对韦尔股份特殊功能需求，提
供高优先级的软件服务和相关技术支持，以支持韦尔股份发展。

（２）韦尔股份作为我国集成电路设计产业的龙头企业，拟将发行人纳入战略供应商。 韦尔股份结合
公司业务及技术发展趋势向发行人提供ＥＤＡ相关产品及技术需求，协助发行人对相关产品及技术打磨、
验证，并对满足韦尔股份需求的产品进行采购，以支持发行人发展。

（３）韦尔股份优先采购发行人的产品和技术服务：ａ、韦尔股份对已釆购的发行人产品及相关服务加
大增购力度；ｂ、对发行人已有但未釆购的产品和技术进行验证，对基本满足韦尔股份设计使用需求的产
品进行采购；ｃ、对未成熟的产品协助发行人进行打磨和技术升级，达到使用水平后进行釆购。

（４）韦尔股份协助发行人与韦尔股份合作伙伴包括晶圆制造厂、封测厂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打造
ＥＤＡ产业生态。

（５）双方建立例常的髙层互动机制和技术专家交流机制，共同讨论和修正战略合作方式及技术合作
方向，定期交流合作项目进展和沟通软件需求。

韦尔股份主要从事半导体产品设计和分销业务， 是全球排名前列的中国半导体设计公司，２０１７年５
月４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 其半导体分立器件和电源管理ＩＣ在细分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子
公司北京豪威科技有限公司是全球前三大ＣＭＯＳ图像传感器供应商之一。 韦尔股份是全球知名的提供
先进数字成像解决方案的芯片设计公司，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和工业应用领域。 同时，韦尔股
份是国内主要半导体产品分销商之一，具有成熟的技术支持团队、完善的供应链管理体系及良好的客户
关系。

根据韦尔股份公告的２０２１年年度报告，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韦尔股份总资产为３２０．８０亿元 ，所有者
权益１６３．０４亿元 ，２０２１年度营业收入２４１．０４亿元 ，净利润４５．４６亿元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７６．３０亿
元。根据韦尔股份公告的２０２２年第一季度报告，截至２０２２年３月３１日，韦尔股份总资产为３２３．０１亿元，所有
者权益１７２．０５亿元，２０２２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５５．３８亿元， 净利润８．８９亿元，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５９．６５亿元。 因此，韦尔股份属于大型企业。

根据《实施细则》第三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该战略投资者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符合
《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

４、关联关系
根据韦尔股份出具的说明函并经核查，韦尔股份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５、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经核查韦尔股份２０２１年度审计报告和２０２２年第一季度报告， 韦尔股份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

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上限。 同时，根据韦尔股份出具的承诺，其用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
的认购资金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６、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韦尔股份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 限售

期届满后，韦尔股份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７、参与科创板和创业板战略配售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 ，韦尔股份曾参与盛美半导体设备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 （６８８０８２）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配售， 韦尔股份全资子公司浙江韦尔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曾参与恒玄科
技（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６８８６０８）、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６８８３９６）首次公开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
配售 ， 韦尔股份全资子公司合肥韦豪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曾参与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６８８３２６）首次公开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配售 ，韦尔股份参股公司青岛聚源芯星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曾参与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６８８９８１）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之战略配售。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大九天”、“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８５１号）。

经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票数量１０，８５８．８３５４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发行人股东不
进行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股票拟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内容：
１、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及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网下发行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实施；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 （以下简称
“交易系统”），采用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方式进行。

２、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规定的剔除规则，
在剔除不符合要求的投资者报价后，协商一致将拟申购价格高于４３．５１元 ／ 股（不含４３．５１元 ／ 股）的配售对
象全部剔除；将拟申购价格为４３．５１元 ／ 股、拟申购数量小于２，３５０万股（不含）的配售对象全部剔除。 以上
过程共剔除１０７个配售对象，对应剔除的拟申购总量为１３６，７９０万股，占本次初步询价剔除不符合要求投
资者报价后拟申购数量总和１３，６５２，８２０万股的１．００１９％。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及网上申购。

３、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有效认购倍数、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
发行人所处行业、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２．６９元 ／ 股，网下发行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投资者请按此价格在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９日（Ｔ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本次网
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９日（Ｔ日），其中网下申购时间为０９：３０－１５：００，网上申购时
间为０９：１５－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４、本次发行的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
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以下简称
“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
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
金”）的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最终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略投资者
组成。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３，０４１．６２１１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０１％，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
战略配售股数的２１６．０２９５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５、本次发行价格３２．６９元 ／ 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１）１０１．９３倍 （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２１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２）２６６．７１倍 （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２１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３）１２７．４１倍 （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２１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４）３３３．３９倍 （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２１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６、本次发行价格为３２．６９元 ／ 股，请投资者根据以下情况判断本次发行定价的合理性。

（１）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公司所属行业为“Ｉ６５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截至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３日（Ｔ－４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Ｉ６５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最近一个
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４４．９３倍。

截至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３日（Ｔ－４日），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水平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２０２１年扣非前
ＥＰＳ（元 ／ 股）

２０２１年扣非后
ＥＰＳ（元 ／ 股）

Ｔ－４日股票收盘
价（元 ／ 股）

对应的静态市盈率－
扣非前（２０２１年）

对应的静态市盈率－
扣非后（２０２１年）

６８８０８３．ＳＨ 中望软件 ２．０９５８ １．１４６９ １８５．７７ ８８．６４ １６１．９８

３００９３５．ＳＺ 盈建科 ０．７５８８ ０．５２４０ ２８．７８ ３７．９３ ５４．９２

６８８０５８．ＳＨ 宝兰德 ０．４７８９ ０．２３５７ ５１．０９ １０６．６７ ２１６．７２

６０３０３９．ＳＨ ＳＴ泛微 １．１８４６ ０．７９３８ ３４．６９ ２９．２９ ４３．７０

６８８２０６．ＳＨ 概伦电子 ０．０６５９ ０．０５３４ ３０．０２ ４５５．２７ ５６１．６６

算术平均值（包含概伦电子 ） １４３．５６ ２０７．８０

算术平均值（不包含概伦电子） ６５．６３ １１９．３３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资讯，数据截至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３日
注１：市盈率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２：２０２１年扣非前 ／ 后ＥＰＳ＝２０２１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 Ｔ－４日总股本。
注３：与招股说明书相比，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上市公司中新增概伦电子 ，原因为概伦电子是ＥＤＡ工具企业 ，在

主营业务、盈利模式、产品布局、客户群体等方面与发行人具备较高可比性。
本次发行价格３２．６９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２０２１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

盈率为３３３．３９倍，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高于可比公司２０２１年
扣非后平均静态市盈率， 可能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２）本次发行价格确定后，本次网下发行提交了有效报价的投资者数量为３２３家，管理的配售对象个
数为７，３９９个，约占剔除无效报价后所有配售对象总数的９２．３５％；有效拟申购数量总和为１２，３６７，０９０万
股，约占剔除无效报价后申购总量的９０．５８％，约为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前网下初始发行规模
的１，９６３．９６倍。

（３）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次发行价格与网下投资者报价之间存在的差异，网下投资者报价情况详见同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北
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４）《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以下简称
“《招股意向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需求金额为２５５，１０９．２３万元 ，本次发行价格３２．６９元 ／ 股对应融资规
模约为３５４，９７５．３３万元，高于前述募集资金需求金额。

（５）本次发行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在初步询价阶段由网下机构投资者基于真实认购意图报价，发
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情况并综合有效认购倍数、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发行
人所处行业、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本次
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
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任何投资者如参与申
购，均视为其已接受该发行价格，如对发行定价方法和发行价格有任何异议，建议不参与本次发行。

（６）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知晓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
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监管机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均无法保证股票
上市后不会跌破发行价。

７、发行人本次发行计划使用募集资金投入的金额为２５５，１０９．２３万元 。 按本次发行价格３２．６９元 ／ 股
和１０，８５８．８３５４万股计算 ，若本次发行成功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约为３５４，９７５．３３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约
８，３７２．７８万元（不含增值税）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约为３４６，６０２．５５万元。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
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
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８、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之
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
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
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
配股票限售期为１２个月，其他战略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为不少于１２个月（含）。 战略配售投资者获配股
票的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
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９、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为进行新股申购。
１０、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

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１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
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
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当日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不同
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
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１日（Ｔ＋２日 ）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１１、 如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７０％，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１２、配售对象应严格遵守中国证券业协会行业监管要求，申购金额不得超过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
规模。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
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
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

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
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
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
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１３、 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
象，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再参与网上发行。

１４、网上、网下申购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总体申购的情况确定是否启用回
拨机制，对网上、网下的发行数量进行调节。 具体回拨机制请见《发行公告》中“一、（六）回拨机制”。

１５、本次发行结束后，需经深交所批准后，方能在深交所公开挂牌交易。 如果未能获得批准，则本次
发行股份无法上市，发行人会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给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

１６、本次发行前的股份有限售期，有关限售承诺及限售期安排详见《招股意向书》。 上述股份限售安
排系相关股东基于发行人治理需要及经营管理的稳定性，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出的自愿承诺。

１７、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的
盈利能力、投资价值或对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
述。 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１８、请投资者关注风险，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
施：

（１）网下申购总量小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２）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申购的；
（３）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７０％；
（４）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５）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第三十六条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２０２１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１］９１９号）第五条，中国证监会
和深交所发现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存在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 可责令发行人和承销商暂停
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处理。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并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后续安排等
事宜。投资者已缴纳认购款的，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将尽快安排已经缴款投资者的退款事宜。 中止发行后，在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有效期内，
且满足会后事项监管要求的前提下，经向深交所备案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将择机重启发
行。

１９、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须认真阅读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１日（Ｔ－６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
站 （巨潮资讯网 ，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 ，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 ，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
ｃｏｍ；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和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上的《招股意向书》全文，特别是
其中的“重大事项提示”及“风险因素”章节，充分了解发行人的各项风险因素，自行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
资价值，并审慎做出投资决策。 发行人受到政治、经济、行业及经营管理水平的影响，经营状况可能会发
生变化，由此可能导致的投资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２０、本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并不保证揭示本次发行的全部投资风险，建议投资者充分深入了解证券市
场的特点及蕴含的各项风险，理性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并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投资经验独立做出是
否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决定。

发行人：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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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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